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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 2025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  

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本区 2025年       

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宣传工作的通知 

 

浦东新区 2025 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，各

街道、镇： 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5 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

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4〕71 号）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

展上海市 2025 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的通知》（沪府办〔2024〕

61 号）和《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浦东新区 2025 年全

国 1%人口抽样调查的通知》（浦府办〔2025〕3 号）精神，浦东新

区将于 2025 年开展 1%人口抽样调查。宣传动员是此项工作的重

要组成部分，将对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、引导广大调查对象积极

配合调查、保障调查数据质量、助力调查顺利实施发挥重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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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强化宣传引导的要求，高度重视、有

效组织、协同配合、形成合力，为浦东新区 2025 年全国 1%人口

抽样调查营造良好舆论环境。现将浦东新区 2025 年全国 1%人口

抽样调查社会宣传动员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宣传目标 

2025 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是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，旨

在精准掌握自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浦东新区人口在

数量、素质、结构、分布以及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变化情况。宣传

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

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

国务院决策部署、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求，坚持正确

政治方向、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，服务发展大局，强化服务为民，

创新宣传手段，着力提升浦东新区 1%人口抽样调查宣传的传播

力、引导力、影响力、公信力。 

通过宣传调查的重大意义和部署安排，促使各级党政领导提

高政治站位，增强责任意识，加强对调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切实

把调查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好落实。 

通过宣传依法调查、科学调查、为民调查，提升调查工作者

责任意识，促进社会广泛知晓和高度重视，积极争取调查对象的

理解和支持。 

通过宣传解读调查成果，客观反映浦东新区人口发展状况，

推动完善浦东新区人口发展战略及政策体系，提高作为人民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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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佳实践地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，为建设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城

区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。 

二、宣传重点 

（一）调查的重要意义 

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开展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，是《全国

人口普查条例》的明确规定。我国在 1987 年开展第一次全国 1%

人口抽样调查，目前已开展了四次。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

展 2025 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的通知》要求，2025 年全国 1%

人口抽样调查，是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

程、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，具有十

分重要的意义。 

（二）调查对象和调查内容 

本次调查将在全区所有 36 个街镇抽取一定数量的住户，调查

对象为抽中住户的全部人口（不包括港澳台居民和外国人）。 

为进一步提高人口总量数据和结构数据的准确性，确保抽样

推算总体的颗粒度需求，充分发挥调查成果为经济社会服务的作

用，按照全市统一要求，浦东新区调查样本量扩大至 3%。 

调查内容主要是人口和住户的基本情况，包括姓名、公民身

份号码、性别、年龄、民族、受教育程度、行业、职业、迁移流

动、婚姻、生育、死亡、住房情况等。 

（三）调查方式的创新 

政府选聘的调查员将上门进行调查，调查对象需根据调查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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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询问填报调查所需信息。同时，为减少入户打扰，提高调查的

便利性和参与感，调查进一步提倡自主填报方式，调查对象可以使

用移动终端扫描二维码联网自行填报个人和家庭信息。 

（四）普法和依法调查 

广泛宣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

法实施条例》《全国人口普查条例》，确保调查机构和调查人员依

法行使独立调查、独立报告、独立监督的职权不受侵犯；增强调

查对象依法接受调查的意识，不得虚报、瞒报、拒报、迟报，不

得伪造、篡改调查数据；调查机构和调查人员必须严格履行保密

义务，严禁向任何机构、单位、个人泄露或出售调查对象个人信

息；加大对调查工作中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和通报曝光力度，坚

决杜绝人为干扰调查工作的现象。 

三、总体安排 

根据调查工作周期，针对调查准备、现场登记及数据处理汇

总、成果发布三个阶段，加强宣传统筹策划、创新传播渠道，有

节奏、有重点、有特色开展宣传，确保浦东新区全国 1%人口抽

样调查宣传动员工作取得实效。 

（一）准备阶段（2025 年 10 月底前） 

以宣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全国人口普查条例》《浦

东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浦东新区 2025 年全国 1%人口

抽样调查的通知》为主线，在互联网、公交车站、住宅小区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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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传播调查宣传片、标语口号、宣传海报等宣传产品，宣传调

查的目的、意义、主要内容、调查对象的法律义务，报道调查有

关重要会议、重要政策和工作信息，科普调查对象的关注点、疑

惑点以及填报流程、重点事项等，为调查工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

舆论环境。 

（二）登记复查阶段（2025 年 11 月-2026 年 3 月） 

持续宣传与调查相关的法律、法规和基本要求，做好各级人

民政府、有关部门、调查机构和调查人员职责职权以及调查对象

权利义务的宣传解释工作；宣传展现调查人员现场登记情况以及

调查对象积极支持配合的事例，宣传报道面对新问题、新情况、

新挑战的成功做法和先进经验以及调查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

先进事迹，赢得社会理解与认可。 

（三）成果发布阶段（2026 年 4 月-12 月） 

聚焦调查成果，做好相关数据的发布和解读，用调查成果

反映浦东新区人口数量、结构、分布等的变化以及教育、卫生、

就业、住房等社会保障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，促使社会各界理

解调查成果。 

四、组织实施 

区委宣传部加强对调查宣传工作的指导，协调浦东新区主要

新闻单位、网信部门做好调查宣传动员和舆情监测工作。 

各街道、镇要认真做好调查宣传的策划和组织工作，建立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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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宣传工作机制、责任落实到人，抓紧抓实调查宣传工作，确保

宣传工作的顺利实施；要加强对本地区宣传工作的统筹和指导，

充分发挥区域宣传优势开展特色宣传，注重创新宣传形式，突出

宣传的针对性，扩大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，切实提高宣传实效。 

 

 

浦东新区 2025 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 

（上海市浦东新区统计局代章）           

    2025 年 5 月 12 日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浦东新区 2025 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 

协 调 小 组 办 公 室 
2025年 5月 12日印发 


